
 

罗马书 4 章说“因信称义”，雅各书 2 章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两本书卷，一个教导

仅凭信心就可以称义了，另一个教导仅有信心还不够，还得加上好行为。 

 

罗马书 4 章与雅各书 2 章的对立，让人怀疑圣经是否自我矛盾。为了给这“矛盾”圆场，基督

徒们已为它争论了上百年。这个世纪大难题因为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被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 

马丁路德站罗马书 4 章“因信称义”这一边，他是一个多产量的写作者，他甚至将希腊文的新

约圣经翻译称了德文，而且他写的解经书籍和灵修书籍也被保留印刷到了现在，所以我们可以通



过他的亲笔作文看到他如何支持“因信称义”。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有一个口号是 “唯独信

心” ，希腊文说“Sola fide”，这个口号就是由路德的信仰立场而来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路德的文集里看到他对雅各书心存芥蒂。他是这么评价雅各书的： 

 

路德不能解释雅各书和罗马书之间的“对立”，于是他用降低雅各书的重要性来回避这个“矛

盾”。他倡导不在修道院教导雅各书，免得引起对经文的误会。但这样，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

里，虽然眼不见为净，但矛盾仍然在那里呀。 

除了以“回避”来圆场的方式以外，也有基督徒说，两个使徒都没错，他们的观点相辅相成。我

赞成前半句两个使徒都没错，但后半句说相辅相成就滑稽了。保罗和雅各的观点互相对立，这是

多么明显的事，怎么得到相辅相成这个结论的？！ 

经过我的了解，原来持有这种观点的基督徒呢，对雅各书动了一些手脚，以此来营造罗马书和雅

各书的和谐感。他们说，罗马书是在讨论称义，但雅各书不是，雅各书讲一个人已经称义后，会

结好行为的果子。 

这样曲解，太容易被人识破了。只要你稍微读一下雅各书 2 章 24 节，你就会意识到雅各就是在

说如何称义。 



 

雅各书 2 章就像一篇论文，这节经文是在这篇论文的末了，是论文的总结陈词，雅各得出的结

论是——信心和行为应当双管齐下，才能称义。这句经文的意思非常明显，你怎么能曲解它

说，这不是在讨论称义？而且，你回看第 14 节: 

 

雅各在这句经文里为他的结论作铺垫，他发出了灵魂拷问——没有行为的信心可以救人吗? “救

人” 两字就说明雅各在讨论称义，他在论证称义之前，信心和行为是怎么调和的。然后他用亚

伯拉罕以自己的儿子为献祭作例子，来说明——没有行为的信心不可以救人。我们设想，当神

告诉亚伯拉罕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说： “神啊，我信你会让我的子孙千千万万，但

我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独生子给你。 “如果亚伯拉罕是这种反应，那他的信和行为是不一致的。 

我打个比方，我炒了一盘回锅肉，秀色可餐。我五岁的儿子看了，也想吃，但他又怕辣。他夹了

一块肉，问我：“妈妈，这个菜辣不辣？“我说： “不辣。 “如果，我儿子听了我的话，却没

有把这块肉放进他嘴里，你们说，他是信我，还是不信我。他吃不吃这块肉的行为，可以告诉我

很多信息。 

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会如尘土一般多，但此时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独生子为祭。独生子

都没了，何来千千万万的子孙？但亚伯拉罕信神会遵守承诺，神说过以撒是得应许的孩子，即便

独生子没了，神也有能力让以撒死而复活，他对神的能力坚信不疑，所以凭着信，把自己的独生

子献上。亚伯拉罕用行为回应信心，他的信心才是完整的信。 



 

我说了这么多，你也听出来，我既不支持马丁路德回避问题的态度，也不站两书相辅相成的说

法，还非常反对曲解经文说雅各没有讨论称义。我就是很坦然地接受，两卷书的观点却实是对立

的。对立到哪种地步呢？就是两卷书，你指能取其一应用在自己身上；光是信心就够，或者光是

信心还不够，你只能取其一。就好比向左走，向右走，你只能取其一，你不能同时向左右两边都

走。 

 

同时，我也尊重这两卷书，我说保罗和雅各说得都对。不需要对一个褒，一个贬，因为都是出于

神的教导。所有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都重要。 

我知道我这么说是在给自己挖坑，我把自己陷于必须给出解释的境地，我必须回答为什么两个对

立的观点并没有让圣经自相矛盾。 



 

“正确地分解真理的道” 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正道；为了作这个“无愧的工人”，我保证不对经

文动手脚，但凡我说：“经文的字面意思是如此，但我们应当‘属灵’化的去理解它”，我就是

打着“属灵化”的幌子，要改经文的意思了。那我就是成了个对圣经有愧的工人了。所以，我会

从经文的字面意思入手，以保证不曲解它的意思。 

为了解释这个“矛盾”，我的第一步是激化这个“矛盾”——前面，我说了雅各用亚伯拉罕为

例子，说明信心没有行为是有缺陷的，是死的；但你们注意到了吗，保罗在罗马书里，同样也用

了亚伯拉罕作为例子，说明光是信心就足够，没有缺陷。这下有意思了，怎么两个对立方，可以

用同一个人，来论证两个对立的观点呢？如果这两方要喊话，就有意思了，一方说：“亚伯拉罕

站我这方” ，另一方说：“不对，亚伯拉罕站我这一方！” 然后局面出现僵持，两方就把亚伯

拉罕拉进喊话：“亚伯拉罕，你说你站哪一方？” 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两方都站！” 喊话的

人说：“不行，你不能当中间人。” 

但亚伯拉罕确实两方都站啊。雅各书和保罗书所用的例子，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发生在亚伯

拉罕身上的例子。 



 

保罗提到事迹发生在创世记 15 章，那时候他不到一百岁，还没有儿子；雅各提到的献祭发生在

创世记 22 章，那时他一百多岁，有个儿子以撒；两个例子的故事背景不一样。保罗所用的例

子，是关于亚伯拉罕和撒拉怀孕这件事，撒拉已经绝经了， 让她怀上孩子，这不是亚伯拉罕能

力范围内可以行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只有信靠神，希望祂能打个响指，让怀上孩子的

奇迹发生。所以，在怀孩子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只有信心和盼望，没有行为。雅各的例子是亚

伯拉罕献祭给神，献祭的本质就是一种行为，是神要求的行为，为了达到神的要求，那自然需要

动起来去行这件事。所以保罗用亚伯拉罕做唯独信心的例子没错，雅各用亚伯拉罕做信心和行为

并行的例子也对。 

弟兄姊妹们，我在另一篇博客“你信祂能吗？“里，解释过保罗如何用亚伯拉罕怀孩子这件事情

来论证没有行为的“因信称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这里，我就不细说罗马书 4 章的道

理。但我想强调一点，在怀孩子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妻子撒拉已经绝育了，所以他

尝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得到一个孩子，也就是和他的小妾夏甲怀孩子，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亚伯

拉罕把以实玛利推荐给神，希望以实玛利承蒙神的应许之约，但神对亚伯拉罕的这番操作并没有

给与肯定： 



 

神否认了亚伯拉罕的这份殷勤，神指出亚伯拉罕已经绝经的妻子，会给亚伯拉罕生孩子，这个孩

子才是蒙应许的孩子。亚伯拉罕知道让撒拉怀孕，这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只能希冀神

能动用超自然的能力，去成就这件事情。就在亚伯拉罕放弃自我努力，转而信靠神的能力的时

候，他的不作为，为他得到了义人的称号。 

 

那我们来复盘一下，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这个行为讨了神的欢喜；亚伯拉罕靠自己有了以实马

利，这个行为，没有讨神的欢喜。都是为神做事情，但没有得到同样的肯定。那什么是决定某个

行为讨不讨神欢喜的因素呢？答案是，符合神的旨意。 

如果神要求你，动起来，去行一件事，如果你信神，你就会为神去行动；如果神说祂自己会动

手，你躺平什么都不要做，如果你真信神，你就会为神躺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变的是人对神

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所说都对，只要是神所说的，我们就按照祂所说的去作为，或，不作

为。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下，变的是神的指示。 



 

神的话如果改变了，那么信心的内容也会跟着变。雅各书和罗马书都引用了创世记 15:6 来说亚

伯拉罕信神。但从我刚才分析献祭和怀孕两个例子，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内容在两卷书里是不一

样；雅各书里，亚伯拉罕信的是“按神的要求去做，总不会出错”，罗马书里，亚伯拉罕信的是

“神有能力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所以，雅各和保罗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个说“亚伯拉罕信心

和行为并行称义”，一个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如果我们“正确地分解”两卷书里神给的指

示如何不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卷书不矛盾。 

解释到这个份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卷书得出的结论都是有理可循的，互不矛盾；但是呢，我们

读经的人心里很矛盾。因为，我们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既然都对，我们究竟是照罗马书所

说的去信？还是照雅各书所说的去行？ 

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不同时期，从神那里得到了不同的旨意。亚伯拉罕按照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的逻辑，对不同的旨意给出了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回应。我们可以说，他“正确地分

解”了神给的不同旨意。那现在轮到我们问自己，哪个称义的途径，是神对眼下的你的旨意？这

个问题里的时间设定具体到眼下，人物设定具体到你，也可以说是当今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

你“正确地分解”神在不同时间里给的旨意， “正确地分解”你是不是罗马书和雅各书的受

众，那你就站在答案边缘了。 



马丁路德选择了罗马书，提出了“唯独信心”，但他没能解释为什么不选雅各书。马丁路德对抗

的天主教廷，高举着雅各书去操纵信徒的行为，例如让百姓做弥撒、吃圣餐、为自己的罪行买赎

罪卷；他们也没有解释为何不选择罗马书。 

 

不管我们选择按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还是雅各书所说的“人称义不单是靠信心”，我们

都得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卷书，以及，为什么没有选择那卷书；如歌罗西

书 4:6 所说，我们当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质问。 

在这里我表明我的立场，我同意马丁路德所说，唯独信心就可让人称义，罗马书 4 章是我们称

义的途径，是神给当今的基督徒的旨意；但我不会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对雅各书视而不

见，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雅各书的称义途径不能套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不是雅各书的受众。雅各书的教导对象是以色列民族，罗马书的教导是对当今的教会，也称

基督的肢体。在雅各书的开篇，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写信问候以色列的 12 个支派。 

 



这句问候是许多基督徒忽略的经文，在你学习雅各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它的说话受众是

以色列 12 个支派，那接下来的全篇书信都会被你带偏，就会出现马丁路德时期，天主教廷用雅

各书去操纵信徒的行为，信徒又不读圣经，他们不知道这卷书是写给以色列 12 支派的，他们就

会乖乖就范。 

正确地分解以色列 12 支派和我们外邦人的身份有何不同，是查经的关键步骤。以色列人和神之

间是契约关系，神给了他们旧约和新约。旧约包含了 613 条律法，又称诫命，当以色列人遵行

这诫命的时候，神就保佑他们；当以色列人违背诫命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新约是为了确保以

色列人不要总是违背诫命，总是遭惩罚而出现的。新约里，神将律法刻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又给

他们圣灵，让圣灵帮助他们遵行诫命，这样他们才能得到神在约定里给他们的福佑。 

而我们外邦人和神之间，没有这层契约关系，我们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圣约之外的局外人。 

 

从以弗所书 2:11-12 可以看出， “外邦人”这个名字是遵行割礼的以色列人给不用遵行割礼

的、没有诫命的局外人的外号。保罗在这句经文里，有意识地点明外邦人是没有神的，连神都没

有，何来和神的契约。外邦人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局外人。 

再看雅各书，雅各书很短，你拉通读一遍，抓一条中心思想出来，你会发现雅各书的写作目的是

劝勉持有律法的以色列人，要孜孜不倦地遵行神的诫命。例如雅各书说： 



 

这句经文用了“一直如此”四个字，说明雅各教导遵行神的律法应当是不间断的、持续的。并且

光是听说了律法还不够，要把律法行出来。 

 

雅各书强调真正信神的以色列人，当把神的律法从他们的生命中行出来。你想，作为一个以色列

人，你说你信神，但神给你的指示和诫命，你又不照着做，这算什么信，这和魔鬼的信差不多。 

 

你看，魔鬼也信神，相信神全能全知，是造物主；但魔鬼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顺服之心，所

以魔鬼面对神的时候是心虚的，如经文说魔鬼对神是战惊。这就像打工仔在老板出差的时候，没

有好好完成工作任务，现在老板回来了，打工仔担惊受怕地面对老板。雅各对以色列人说，信主

却不顺服主的诫命，这和魔鬼的信差不多。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为雅各书敲重点：遵行神的

诫命，把律法行出来。 

理解到了这个重点之后，我们试想，如果雅各写信给外邦人，督促外邦人遵行神的诫命，这合适

吗？ 

就好比说，我写信给一个外国人，督促他按照我们国家的律法交税，按照我们国家的律法选举，

按照我们国家的律法交养老保险。人家会问，我和你国家的律法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你们国家

的公民身份，我和你们的国家又没有交集，我为何要按照你们国家的规矩行事？ 



可见，若雅各写信给外邦人，要求他们遵行以色列人的律法，这是不合宜的。 

我们从使徒行传 15 章也可以看到，保罗和以色列人争论，要不要要求外邦人遵行摩西的律法。 

 

这句经文里的“他们”，是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让外邦人归主，结果引起

了耶路撒冷里的以色列人的质疑，问要不要把以色列人遵行的律法强加到外邦人身上，他们因此

起了争论。你看，信心需不需要加行为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 15 章里就被使徒们讨论过了。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以色列人不要求外邦人遵行他们的律法。有意思的是，经文记载了雅各在争

论中站起来，为保罗说话。 

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

不说话以后，雅各回答，说，先生们、弟兄们，请听我的话。刚才西门述说了神起初

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据我的意见，不要为

难那些转向神的外邦人…… “——使徒行传 15:12-19 

这个站起来为保罗说话的雅各，很有可能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话，就连作者

都发话说，以色列人的诫命不用套用在外邦人身上。我们作为外邦人，何苦把雅各书所说的“信

心还要加行为才能称义”的教导套用在自己身上呢？ 



当然，可能会有人说，这个使徒行传 15 章里的雅各和雅各书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我说，不是

同一个人，也没关系。能够在人群中站起来说话，一锤定音的，一定是以色列人中的长老，这个

人代表以色列人，表了态说不要为难外邦人。并且，不止这个人为保罗说话，西门也有为保罗说

话，西门就是使徒彼得。彼得说： 

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给他们圣灵，正如祂向我们作的；又借着信心洁

净了他们的心，使我们与他们没有不同。因此，你们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的父辈

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们的脖子上呢？“ ——使徒行传 15:8-10 

 

“轭”是指古代套在两头牛脖子上的一块木头，两头牛因为被套在一起，就会共同进退，因此两

头牛可以一起拉车或拉耕田的犁。这里彼得称律法为轭，说这个轭是以色列人的父辈和自己都不

能承受的，何必用来为难外邦人呢。彼得看得很通透，就是没有人可以遵循神的诫命。 

 



只要你犯了一条律法，你就是犯了许多条律法，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你一条律法都不要犯，也不能

犯。这是多么高的要求，这是彼得所说的不能承受的轭，没有人可以承受的条件。因为神的诫命

要求实在太高了，神要求人全心全意爱祂，要求爱人如爱己，不能撒谎，不能贪心。人做得到

吗？人做不到呀。 

“因信称义” 或者“信心加行为称义“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是一道选择题，我们根本没

得选，因为靠行为称义这件事情，是我们不能负荷的轭，我们只会一败涂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

史就是前车之鉴。摆在我们眼前的称义途径，只有靠信心。如果现在有人给我说，他可以靠信心

加行为称义，我会惊讶连马丁路德都不敢夸口的话，被这人说了，只能说这个人的自信心膨胀，

自我感觉太良好。 

 

马丁路德可以为了禁食祷告，绝食到快要死的边缘。他的自传里有记载道： 

“当我还是一名僧侣时，我不愿意漏掉任何一次祈祷，但当我忙于公开讲演和写作时，我经常将

指定的祈祷积攒一整个星期，甚至两三个星期。然后我会抽出一个星期六休息，或者关在自己的

房间里长达三天，不进食不喝水，直到完成规定的祈祷。这让我的头痛欲裂，结果我五夜无法合

眼，病得近乎死亡，甚至失去了知觉。” 

但即便是这样严苛的僧侣生活，马丁路德还是觉得不够好。他说道： 



 

马丁路德看清楚了，人靠自己的能力去摆脱罪行是无解的，所以当他读到罗马书的“因信称义”

时，他看到了得救的希望。正如亚伯拉罕想生孩子却不能靠一己之力办到，马丁路德看到了人没

有能力摆脱罪行，两者都在绝望之处时，看到了伸向他们的救命稻草——神的大能，人没有能

力做到的事情，神有能力做到。 

 

这几节经文显示了亚伯拉罕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却对神的大能有信心，因此亚伯拉罕被称为

义人。马丁路德对自己的罪身称义没有信心，但他可以在罗马书接下来几句经文里找到对神大能

的信心： 

 



马丁路德可以从罗马书看到，自己是可以被“算为他义”的，前提条件是相信神的大能，也就是

神使主耶稣为人的罪受死，为人的称义复活的大能。当我们信靠主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能抵消我们

的罪，而不是信靠自己的作为时，我们的信心就如亚伯拉罕一般，那算为亚伯拉罕的义，也会算

到我们头上。 

对比之下， 雅各书的“信心加行为称义”是我们不能负的轭，而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是

我们的希望；雅各书的受众是以色列 12 支派，而罗马书的受众是却是不分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的教会，又称基督的肢体。 

罗马书也是书信格式，保罗在多处交代了他写信的对象。 

 

罗马书第一章里，可见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罗马位于以色列境外，是外邦人的领地，罗马

的教会里混杂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一会儿是针对以色列人；一会

是针对外邦人。 

 

例如在这节经文里，保罗提到自己想要去罗马，他针对性地提外邦人，他想从罗马的外邦人里得

果子，意思就是让外邦人得救。 



 

经文里的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希腊人是外邦人，保罗提到福音是神的能力，不管人有什么样的背

景，但凡相信，必因信得着神的义。 

保罗甚至在罗马书里称自己为外邦人的使徒，这和雅各等 12 使徒有天大的区别，因为 12 使徒

的传道的对象一直都是以色列人。这是自旧约以来，第一次有人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I. 如果我们正确地分解两卷书里提到的信心，弄清这两个信心的内容不同，一个是信“按照

神的指示去做总不会错”，一个是信“神有能力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我们可以知道两卷

书并不矛盾。 

II. 如果我们正确地分解两卷书的受众，明白雅各书针对以色列人，教导和神有契约关系的以

色列人，他们必须按照约定遵行诫命，才能称义；同时罗马书的说话对象不分民族和国

家，教导普天下的人都因着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称义；我们可知当今的每个

基督徒应当套用罗马书教导的“因信称义”。 

希望困扰马丁路德的难题，不再困扰你。希望你不在罪行里挣扎，而是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得着

平安喜乐。 


